
太原二环高速公路凌井店至龙白段（东二环）钢绞线招标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ZEC-Z18H-043) 

招标项目所在地区：山西省-太原市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太原二环高速公路凌井店至龙白段（东二环）钢绞线招标（招标项目编号:M1401000155501118002 

），已由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晋发改交通发〔2017〕790号 

批准，项目资金为自筹资金，招标人为 

山西路桥东二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山西路桥第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太原二环高速公路凌井店至龙白段

（东二环）总承包项目部。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项目规模：项目起点设于阳曲县凌井店乡南社村南，终点晋中市榆次区什贴镇龙白村西侧,与龙

城高速公路龙白枢纽相接。路线全长33.205公里。该项目按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100km

/h，路基宽度采用33.5m，公路桥涵设计汽车荷载等级采用公路-Ⅰ级

招标内容与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2 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 第一标段: 

钢绞线2996.96吨。材料供应地点为路基桥涵工程各施工标段的施工工地。材料预计供货期：2018年9

月20日至2019年10月31日，上述供货周期为初拟时间，实际供货周期将根据业主批准的材料供货计划

确定。 

002 第二标段: 

钢绞线3184.34吨。材料供应地点为路基桥涵工程各施工标段的施工工地。材料预计供货期：2018年9

月20日至2019年10月31日，上述供货周期为初拟时间，实际供货周期将根据业主批准的材料供货计划

确定。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 第一标段:     



3.1 

投标人应满足所投标段下述资格要求，并在人员、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供货能力的制造商、代理商，

均可以根据自身的能力参与本项目材料采购招标2个标段的投标，但最终只允许中1个标。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钢绞线制造商或者钢绞线制造商特许的合法代理商（须具有合法的营

业执照，代理商还须具有制造商针对本项目投标的唯一授权书）； 

（2）制造商（代理商提供其代理的制造商的）需通过ISO9000系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3）具有近6个月（2018年2月1日-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省级及以上检测机构出具的拟供货产品检测报告； 

（4）近三年（2015年8月1日—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至少成功的完成过3项合同额不小于1800万元（含）的高速公路钢绞线供货业

绩。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 

3.4投标人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同一标段投标，否则其投标均无效：

①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

②具有投资参股关系的关联企业； 

③董事、监事、总经理、副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相互兼职的关联企业；

④制造商与其代理商。

3.5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项目经理近3年（2015年8月1日至今）无行贿犯罪记录。

3.6未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3.7未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002 第二标段:     

3.1 

投标人应满足所投标段下述资格要求，并在人员、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供货能力的制造商、代理商，

均可以根据自身的能力参与本项目材料采购招标2个标段的投标，但最终只允许中1个标。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钢绞线制造商或者钢绞线制造商特许的合法代理商（须具有合法的营

业执照，代理商还须具有制造商针对本项目投标的唯一授权书）； 

（2）制造商（代理商提供其代理的制造商的）需通过ISO9000系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3）具有近6个月（2018年2月1日-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省级及以上检测机构出具的拟供货产品检测报告；

（4）近三年（2015年8月1日—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日），至少成功的完成过3项合同额不小于1800万元（含）的高速公路钢绞线供货业

绩。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 

3.4投标人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同一标段投标，否则其投标均无效：

①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

②具有投资参股关系的关联企业；

③董事、监事、总经理、副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相互兼职的关联企业；

④制造商与其代理商。

3.5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项目经理近3年（2015年8月1日至今）无行贿犯罪记录。

3.6未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3.7未被最高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中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获取时间：2018-08-15 09:00:00至 2018-08-21 17:00:00（北京时间） 

（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不休息） 

4.2 招标文件获取方式： 登陆电子交易平台在线申请下载招标文件。 

4.3 标书售价： 



第一标段：1000元人民币，招标文件售后不退 

第二标段：1000元人民币，招标文件售后不退 

注：凡有意参与投标人，须在山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主体库完成注册，并办理CA数字证书；详

情请查看山西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主体库注册指南。主体库资料核验咨询电话：0351-

7731313；CA数字证书办理咨询电话：0351-

7731318；山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地址：太原市坞城南路50号； 

五、投标文件的加密要求及递交

5.1 

投标文件加密要求，投标人应使用电子交易平台提供的投标文件编辑器编制投标文件，并按招标文件

要求进行加密、递交。

5.2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8-09-05 09:30:00

逾期递交的或者未正常递交投标文件，电子交易平台不予受理。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6.1 开标时间：2018-09-05 09:30:00

6.2 开标方式：线上开标 

七、其他公告内容

7.1 报名时间：凡有意参与的投标人，请于 2018-08-15 09:00:00至2018-08-21 

17:00:00（北京时间），在电子交易平台进行网上报名。

7.2 投标人报名时应上传以下证件扫描件: 

(1)单位介绍信（写明电话、传真、电子邮箱等联系方式）、经办人身份证；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3)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 

(4)与投标人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与投标人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的名录； 

7.3本公告仅在山西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金蝉电子招标投标综合交易平台、山西路桥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网站上同时发布。 



7.4本次招标采用技术评分最低标价法。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山西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九、联系方式：

招标人：山西路桥东二环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山西路桥第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太原二环高速公路

凌井店至龙白段（东二环）总承包项目部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首邑北路88号

联系人：郭鑫

电话：0351-5568918

电子邮箱：261333806@qq.com

招标代理机构：北京中交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0号凯旋城3号楼501号

联系人：李金中

电话：010-51656899

电子邮箱：bjztc3@163.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袁希一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北京中交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盖章）


